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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山東晨嗚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之入證券之邀請或

要約。

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ming Paper Holdings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2）

進一步公告

茲提述山東晨鳴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刊發有

關 (1)擬非公開發行A股；(2)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公告一」）；及 (3)特別授權之公

告；及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刊發有關關連交易 (1)與控股股東簽訂股份認購協

議；及 (2)恢復股份買賣之公告（「公告二」，與公告一合稱為「該等公告」）。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該等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晨嗚控股的持股比例

於該等公告中若干處提及「晨鳴控股以不少於人民幣 200,000萬元認購本次非公開發

行的A股股份」。董事會謹此公布，在A股股份認購後，晨鳴控股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將持有本公司少於 30%的已發行股本（經配發及發行非公開發行的A股股份擴大，

及假設A股股份認購前，本公司將不會進一步發行及購回本公司之股份），不會引

致晨嗚控股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就其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尚未擁有或同意收購之

所有本公司證券向本公司股東提出全面要約的責任。




